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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主义刑法观视域下妨害安全驾驶罪的理解与适用

◆胡雯茜

(华东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江西 南昌３３００１３)

【摘要】当前社会快速发展,新型犯罪层出不穷,为了应对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失序”状态,刑法介入社会也应更加积

极,恪守法益保护的根本立场,应采用积极主义刑法观.«刑法修正案(十一)»所增设的妨害安全驾驶罪正是为维护公

共安全,规制妨害安全驾驶的行为而设置了独立危险犯的形式,进一步扩大了犯罪圈.具体而言是针对乘客和驾驶人

员在车辆平稳运行过程中妨害安全驾驶的行为予以提前规制,配置较低的法定刑,并与法定刑较高的以危险方法危害

公共安全罪相衔接,严密刑事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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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积极主义刑法的社会基础:立法背景及目的

最近几年，出现了一些乘客拖拽殴打公交司机的事件，

对公共安全造成了较大影响，这类事故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

关注，加强公交司机安全防护，严惩妨害安全驾驶违法犯罪

行为的呼声高涨。 随后２０１９年１月１１日，最高法、最高检

和公安部联合出台了《关于依法惩治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

驾驶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以下统称为《指导意

见》)，该《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对妨害安全驾驶等危害

公共安全行为的法律适用要求。 然而就司法实践来看，《指

导意见》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打击力度，但仍然存在

明显的问题。 基于以下现实理由和理论依据，《刑法修正案

(十一)》秉持积极主义刑法观以预防犯罪为标准，提前介入

社会关系，增设妨害安全驾驶罪。

(一)现实理由：司法适用不合理

《指导意见》出台后，对妨害安全驾驶的相关行为明确

予以规制，但如何区分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没有具体规定。

文件指出对于妨害安全驾驶的行为，应该以行为本身及当时

所处的情况进行具体判断，这就要求裁判者具备较高的自由

裁量素养。 实践中对妨害安全驾驶的行为几乎均以《刑

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十五条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

共安全罪论处，但这就模糊了一般违法行为和严重违法行为

的界限，很多轻微的犯罪行为的危险性都达不到放火、爆炸

的程度，若一概论处就违反了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

(二)理论依据：符合《刑法》的谦抑性精神

《刑法》是为了保护法益的最后手段，故《刑法》的谦

抑性原则一直广受强调。《刑法》的谦抑性本质应当是刑罚

的有效性，发动《刑法》的慎重性与正当性。 因此，《刑

法》的谦抑精神与积极主义刑法观视域下增设妨害安全驾驶

罪并不背道而驰，相反增设新罪会降低法定刑，使得刑事法

网更加严密，并整治了《指导意见》出台后一律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罚的乱象。 此次我国《刑法修正案(十

一)》进行了不少改动，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总的趋势是犯罪

圈的扩大，无论是增设新罪还是对相应条文进行修改，都反

映出当下不断涌现的社会问题，对于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必

须要进行规制，这是我国法治进程的必然。

二、积极主义刑法观的具体体现:妨害安全驾驶罪构成要

件解析

《刑法》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为有效保护重要法益，

《刑法》积极介入社会生活，其关键是要把握一个度，确保

其规范始终置于规制必要且有效的价值之下。 为此可以说

积极主义刑法观的一个核心要义即“适度刑法化、犯罪

化”。《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指导意见》有关内容进行了

吸收借鉴，以立法的形式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二中

予以明确妨害安全驾驶罪，对其构成要件的具体分析也可体

现并维护积极主义刑法观适用的谨慎性与正当性。

(一)危及公共安全的含义

１．“危害公共安全”与“危及公共安全”

积极主义刑法观由“严而不厉”和“去重刑化”两部分

组成，而从妨害安全驾驶罪的法定刑设置来看，充分体现尽

管设置新罪但刑罚轻缓化、去“重刑化”的特征。 关于妨

害安全驾驶罪，之前《指导意见》将“危害公共安全”作为

其基本特征并配置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而新修订的《刑法修

正案(十一)》将“危及公共安全”作为其基本特征并配置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管制或拘役，足见立法者良苦用心。 此

外，从刑罚的配置来看，结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可以看出

“危及公共安全”类犯罪的危险性要小于“危害公共安全”

的危险性，进一步推断“危及”的含义是对公共安全损害的

可能性造成威胁。

２．如何理解“公共安全”

妨害安全驾驶罪的表现后果是危及公共安全，要正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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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该罪的行为后果，首先要明确公共安全的含义。 而对于

“公共安全”的界定，目前学界有“不特定人”说、“多数

人”说、“不特定且多数人”说以及“不特定或多数人”说

四种观点，本文认为应当采用“不特定或多数人”说的观

点。 公共安全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其核心概念应当是

“社会性与公众性”，若是采用“不特定人”说则会把特定

多数人的安全排除在外，采用“多数人”说则会把不特定少

数人排除在外，采用“不特定且多数人”说强调两个限制要

求，则又不当地缩小了公共安全的保护范围。 而“不特定

或多数人”说契合了妨害安全驾驶罪会危及车内和车外两个

空间安全的属性，最大化限度囊括了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保

护范畴。

(二)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行为

１．乘客妨害安全驾驶行为

《刑法修正案(十一)》明确了乘客妨害安全驾驶的行为

类型为使用暴力或抢控驾驶操纵装置两种，行为后果是要达

到干扰公共交通工具的正常行驶。 首先，“使用暴力”的行

为要分为广义、狭义和最狭义。 广义上的暴力指的是对人

进行物理攻击而不对人身施以强制力，例如，在一旁的噪

音、言语辱骂等会干扰他人注意力的行为，此种行为较轻微

达不到妨害安全驾驶罪的规制范围。 而最狭义的暴力限于

直接对他人人身加以控制使其难以反抗，达到了对个人的人

身财产法益的损害。 例如，抢劫罪的暴力，似乎已经脱离

了对公共安全的保护范围，也不应该认定为妨害安全驾驶罪

的暴力。 本文认为狭义的暴力应当是妨害安全驾驶罪的行

为所对应的标准，指的是对人的身体施加有形力但并没有达

到控制对方的程度，符合“抢夺方向盘”“拖拽推搡司机”

等行为的程度。 其次，“抢控驾驶操纵装置”的行为，从

“抢控”和“抢夺”二者对比来看，旨在强调对驾驶操纵装

置的干扰行为不止一种。“抢夺”是对行为人与司机进行争

抢状态的一种描述，这种状态已经严重到危及公共安全。

“控制”意在持续性地掌握行车装置可以操纵车辆的行驶状

态。 明确“暴力”“抢控”含义后，也要关注到“干扰公共

交通工具的正常行驶”是抢控操纵装置所达到的后果，也是

妨害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罪行为标准的具体化。 从行为

人对驾驶人员实施暴力或抢控行为到干扰公共交通工具正常

行驶，再到危及公共安全，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２．驾驶人员妨害安全驾驶行为

《刑法修正案(十一)》还规定了驾驶人员妨害安全驾驶

的行为，要理解此条规定必须要厘清“擅离职守”与“与他

人互殴或殴打他人”之间的关系。“擅离职守”是一种抽象

的描述，意为在工作岗位上没有尽到职责，而“与他人互殴

或殴打他人”是擅离职守的具体表现，两者相结合达成相对

严谨具体的描述。 此外，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如何区分

驾驶人员的正当防卫行为与互殴、殴打他人的界限问题。

现实案件中，大多是乘客妨害安全驾驶，但《刑法修正案

(十一)》将驾驶人员妨害安全驾驶纳入其中，旨在强调驾驶

人员在面对乘客的干扰时应当以安全驾驶为重，个人利益在

必要时应当让渡于公共利益，也就意味着驾驶人员在面对暴

力行为时，应当在维护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的前提下再采

取适当反击。

３．对主观方面的把握

本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即明知自己妨害安全驾驶

的行为可能会对公共安全造成威胁，却积极造成或放任这种

危险发生。 就本罪的行为方式而言，不可能存在过失心

理，因为任何一个普通人都能知晓在公共交通工具平稳运行

的过程中，若实施了抢夺或互殴的行为，定会造成车辆运行

的风险。 对于乘客而言，作为一个理性的成年人，其在实

施抢夺方向盘、殴打驾驶人员、拉扯操纵杆等行为时，必定

能预见到此种行为的后果，即使不是积极追求危害结果发

生，也一定是放任的心态。 对于驾驶人员而言，其实施与

乘客互殴等行为时，基于多年的驾驶经验，应当知道该行为

的严重程度，故即使驾驶人员是防卫乘客的殴打行为而不顾

行车安全也会认定为间接故意。 但若是驾驶人员出于激愤

的心理，完全不管不顾行驶安全，此时应当认定主观心理为

直接故意。

三、积极主义刑法观的实际操作:妨害安全驾驶罪与以危

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妨害安全驾驶罪是积极主义刑法观的典型例证，一方面

为形成威慑效能而增设的新罪达到预防犯罪，风险防控的目

的；另一方面其符合积极主义刑法观“严而不厉”“去重刑

化”的特征，设置较低法定刑仅规制那些轻微妨害安全驾驶

的行为，充分发挥《刑法》的威慑效用，加强对公共安全的

保护。 同时，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还形成轻重衔

接的恰当关系，严密刑事法网。

(一)妨害安全驾驶罪是抽象危险犯

抽象危险犯是指不以危害结果的发生或产生具体危险为

前提条件，其符合积极主义刑法观扩大犯罪圈、提前预防危

险的目的。 妨害安全驾驶罪就是积极主义刑法观影响下的

产物，提前介入公共安全领域达到保护公共安全的效果。

在德日刑法理论中，学者们对抽象危险犯的论证为：一个行

为若是没有或者不具有实害或具体危险的情况下，还符合犯

罪构成要件，那么该行为就属于抽象危险。 据此对某一行

为的性质可以根据危险程度进行划分，即抽象危险犯＜具体

危险犯＜实害犯，相应的法定刑也逐级上升。 可以看出抽

象危险犯是最低层级的，只要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即可；而具

体危险犯要求产生一定的实害后果的可能性，以危险方法危

害公共安全就是典型的具体危险犯；实害犯则要求不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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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犯罪构成要件，还要造成具体的后果，是具体危险犯的

进一步转化。 妨害安全驾驶罪配置以较低的法定刑并且其

出台的目的在于将扰乱驾驶的行为予以提前规制，故应当为

抽象危险犯。

(二)两罪是轻重衔接的关系

抽象危险犯与具体危险犯是以行为的危害后果来区分

的，并且二者是不断连续的过程，抽象危险犯在先，当其发

展到一定程度会转变为具体危险犯。 根据前述分析妨害安

全驾驶罪应当为抽象危险犯，而当前学界都将以危险方法危

害公共安全罪视为具体危险犯，对比两罪可以看出，危险程

度由低到高不断攀升，两罪的法定刑也由低到高与此相匹

配，严格遵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在司法实践中，若行为

人实施使用暴力或互殴、殴打他人干扰了公共交通工具的正

常行驶，危及公共安全，此时构成抽象危险犯，以妨害安全

驾驶罪定罪；若行为人的妨害行为不断升级，达到了可能产

生具体危险但是尚未产生实害结果，则按照《刑法》第一百

一十四条以为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若行为人的干

扰行为已经造成了实害结果，则按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五

条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

四、结束语

在积极主义刑法观视域的指引下，理解与适用《刑法修

正案(十一)》所增设的妨害安全驾驶罪，深度剖析其设立的

社会基础并对其构成要件进行解读，明确妨害安全驾驶罪是

抽象危险犯并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犯进行对比分析。

面对不断增加的妨害安全驾驶行为，《刑法》采用积极主义

刑法观予以回应，增设新罪形成《刑法》威慑，坚持“去重

刑化”与“严而不厉”的基本刑事政策，合理化解社会问

题，这无疑是防控风险的有效手段，但仍要时刻秉持刑罚的

审慎性与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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